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板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陳惠強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廖聲倫律師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華商銀）借款（包括本金、利息、違約金、代墊款

等費用），經中華商銀將其債權及從屬權利移轉予富全國際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全公司），再由富全公司讓

予創群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創群公司），並由創群公司於民

國107年5月8日將全部債權讓與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下稱馨琳揚公司），嗣聲請人與馨琳揚公司於110年1月19

日合意清償，故原先聲請人所積欠中華商銀全部款項已清償

完畢，則相對人仍持鈞院104年度司執字第77906號債權憑證

（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聲請鈞院113年度司執喜字第198680

號執行事件針對聲請人新臺幣（下同）445,955元之財產為

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法即有不合，聲請人業

已對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聲請於上開債

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本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

行程序。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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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此雖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按強制

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提起異

議之訴，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

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之情形，當應就異議之訴

是否顯無理由，以及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

前之狀態，及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

以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形予以

斟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雙方之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執行事件，業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而經本院以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案件繫屬中等節，業經本

院調閱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全卷無訛；而聲請人據以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對象即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係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人，而其所持執行名義係本院99年

度司促字第4476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等節，亦有本院

債權憑證在卷可憑，然依聲請人聲請狀所載其所主張業已清

償之債務，係源自向中華商銀之借款，其後依序經債權讓與

予富全公司、創群公司及馨琳揚公司，最後並與馨琳揚公司

達成和解等節，雖經聲請人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債務清償

證明書等件為憑，其債務之發生及債權之讓與過程，均未見

二者間有何關聯，是否為同一債務，顯非無疑；是聲請人得

否以其已清償對中華商銀之債務等事由，以排除相對人對聲

請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對其所為之強制執行，實有可議。

四、是依聲請人本案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起訴狀觀之，聲請人

尚無從獲勝訴判決，無從排除相對人本於前述執行名義之債

權而為之前揭執行程序，從而，聲請人請求本院停止前揭執

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依前說明，實難認有必要，應予駁回。

五、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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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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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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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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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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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廖聲倫律師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商銀）借款（包括本金、利息、違約金、代墊款等費用），經中華商銀將其債權及從屬權利移轉予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全公司），再由富全公司讓予創群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創群公司），並由創群公司於民國107年5月8日將全部債權讓與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馨琳揚公司），嗣聲請人與馨琳揚公司於110年1月19日合意清償，故原先聲請人所積欠中華商銀全部款項已清償完畢，則相對人仍持鈞院104年度司執字第77906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聲請鈞院113年度司執喜字第198680號執行事件針對聲請人新臺幣（下同）445,955元之財產為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法即有不合，聲請人業已對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聲請於上開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本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此雖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提起異議之訴，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之情形，當應就異議之訴是否顯無理由，以及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及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形予以斟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雙方之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執行事件，業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經本院以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案件繫屬中等節，業經本院調閱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全卷無訛；而聲請人據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對象即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係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人，而其所持執行名義係本院99年度司促字第4476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等節，亦有本院債權憑證在卷可憑，然依聲請人聲請狀所載其所主張業已清償之債務，係源自向中華商銀之借款，其後依序經債權讓與予富全公司、創群公司及馨琳揚公司，最後並與馨琳揚公司達成和解等節，雖經聲請人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債務清償證明書等件為憑，其債務之發生及債權之讓與過程，均未見二者間有何關聯，是否為同一債務，顯非無疑；是聲請人得否以其已清償對中華商銀之債務等事由，以排除相對人對聲請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對其所為之強制執行，實有可議。
四、是依聲請人本案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起訴狀觀之，聲請人尚無從獲勝訴判決，無從排除相對人本於前述執行名義之債權而為之前揭執行程序，從而，聲請人請求本院停止前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依前說明，實難認有必要，應予駁回。
五、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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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華商銀）借款（包括本金、利息、違約金、代墊款等

    費用），經中華商銀將其債權及從屬權利移轉予富全國際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全公司），再由富全公司讓予

    創群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創群公司），並由創群公司於民國

    107年5月8日將全部債權讓與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下

    稱馨琳揚公司），嗣聲請人與馨琳揚公司於110年1月19日合

    意清償，故原先聲請人所積欠中華商銀全部款項已清償完畢

    ，則相對人仍持鈞院104年度司執字第77906號債權憑證（下

    稱系爭債權憑證）聲請鈞院113年度司執喜字第198680號執

    行事件針對聲請人新臺幣（下同）445,955元之財產為強制

    執行（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法即有不合，聲請人業已對

    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聲請於上開債務人

    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本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

    序。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此雖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按強制執

    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提起異議

    之訴，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

    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之情形，當應就異議之訴是

    否顯無理由，以及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

    之狀態，及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

    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形予以斟

    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雙方之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執行事件，業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而經本院以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案件繫屬中等節，業經本

    院調閱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全卷無訛；而聲請人據以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對象即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係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人，而其所持執行名義係本院99年

    度司促字第4476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等節，亦有本院

    債權憑證在卷可憑，然依聲請人聲請狀所載其所主張業已清

    償之債務，係源自向中華商銀之借款，其後依序經債權讓與

    予富全公司、創群公司及馨琳揚公司，最後並與馨琳揚公司

    達成和解等節，雖經聲請人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債務清償

    證明書等件為憑，其債務之發生及債權之讓與過程，均未見

    二者間有何關聯，是否為同一債務，顯非無疑；是聲請人得

    否以其已清償對中華商銀之債務等事由，以排除相對人對聲

    請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對其所為之強制執行，實有可議。

四、是依聲請人本案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起訴狀觀之，聲請人

    尚無從獲勝訴判決，無從排除相對人本於前述執行名義之債

    權而為之前揭執行程序，從而，聲請人請求本院停止前揭執

    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依前說明，實難認有必要，應予駁回。

五、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板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陳惠強  



代  理  人  廖聲倫律師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商銀）借款（包括本金、利息、違約金、代墊款等費用），經中華商銀將其債權及從屬權利移轉予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全公司），再由富全公司讓予創群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創群公司），並由創群公司於民國107年5月8日將全部債權讓與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馨琳揚公司），嗣聲請人與馨琳揚公司於110年1月19日合意清償，故原先聲請人所積欠中華商銀全部款項已清償完畢，則相對人仍持鈞院104年度司執字第77906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聲請鈞院113年度司執喜字第198680號執行事件針對聲請人新臺幣（下同）445,955元之財產為強制執行（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法即有不合，聲請人業已對系爭執行事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爰聲請於上開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本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此雖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提起異議之訴，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謂必要之情形，當應就異議之訴是否顯無理由，以及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及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形予以斟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雙方之利益。

三、經查，聲請人就系爭執行事件，業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而經本院以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案件繫屬中等節，業經本院調閱114年度板簡字第841號全卷無訛；而聲請人據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對象即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係系爭執行事件之聲請人，而其所持執行名義係本院99年度司促字第4476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等節，亦有本院債權憑證在卷可憑，然依聲請人聲請狀所載其所主張業已清償之債務，係源自向中華商銀之借款，其後依序經債權讓與予富全公司、創群公司及馨琳揚公司，最後並與馨琳揚公司達成和解等節，雖經聲請人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債務清償證明書等件為憑，其債務之發生及債權之讓與過程，均未見二者間有何關聯，是否為同一債務，顯非無疑；是聲請人得否以其已清償對中華商銀之債務等事由，以排除相對人對聲請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對其所為之強制執行，實有可議。

四、是依聲請人本案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起訴狀觀之，聲請人尚無從獲勝訴判決，無從排除相對人本於前述執行名義之債權而為之前揭執行程序，從而，聲請人請求本院停止前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依前說明，實難認有必要，應予駁回。

五、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